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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科学文集( 一) ———《刑事法治的理论展开与程序构建》，在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与刑事法学院的领导及各位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

下，终于编纂出版了。
本书汇编了 2015 年底前多位研究人员在 CSSCI 等权威期刊发表的 33 篇学术论

文，这些研究成果在理论界都具有较大影响，有些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社会
科学文摘》等刊物转载。本书分为刑事法治的理论展开与刑事法治的程序构建两大部
分，涉及的论题较为广泛，且均属于刑事法学研究的前沿课题，对于实践具有较强指引

作用。从这些论文可以看出，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的研究者们均以刑事法学理论、立
法及实践中的问题为导向，以司法需求、理论进步为出发点潜心治学的精神，反映了西
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研究者们深厚的理论基础与卓越的科研能力。
这些成果有的已经被我国相关立法所吸纳，有些为完善我国刑事法律制度提出了

良善建议，故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与刑事法学院决定将这些论文结集

出版，以彰显西北地区的法学研究特色，也可为同行交流、学生学习提供充足素材。
谨此向各位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一六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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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 刑事法治的理论展开

范畴理论与刑法解释立场

王政勋*

［内容提要］根据认知语言学、家族相似性原理，刑法范畴不是特征范畴，而是以典
型原型为核心事实所建立起来的原型范畴。所以，刑法范畴都有明确的核心和不明确
的边缘，无法用共同的语义特征来描述内部所有成员。在进行刑法解释、考察差的样本
是否归属于某刑法范畴时，必须将该样本和典型原型进行实质性的对比，根据其相似度

确定其是否属于该范畴。在该过程中立法原意、刑法的字面意义均提供不了帮助，而只
能留给法官行使自由裁量，由法官根据具体语境并结合自己的前见对文本进行客观解

释、实质解释。
［关 键 词］刑法解释 客观解释 家族相似性 原型范畴 核心事实

客观解释和主观解释是刑法解释的基本立场，到底采用何种立场，是刑法的理解和

解释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刑法学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我国学者有采主观
解释立场的①，有采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折中立场的②，近年来多数学者则采客观解释

立场③。但这些研究多从规范刑法学角度研究该问题，未能在更为宏观的视野下把握
刑法解释立场。
本文拟以认知语言学中的范畴理论为分析工具，对刑法解释到底应采客观解释立

场还是主观解释立场进行论证。

*

①

②

③

作者简介:王政勋，男，汉族，陕西洋县人，西北政法大学教授，法学博士。
王平．论刑法解释的有效性［J］．法律科学，1994( 2) : 32;李国如．罪刑法定视野中的客观解释

［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 71．
梁根林．罪刑法定视域中的刑法适用解释［J］．中国法学，2004( 4) : 123、124．
张明楷．刑法分则解释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06;张明楷．从生活事实

中发现法律［J］．法律适用，2004( 6) : 31;陈兴良．罪刑法定司法化研究［J］．法律科学，2005( 4) :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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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族相似性与原型范畴

人通过对世界的认知切分世界，对世界的切分导致了语言的模糊性。语言的模糊
性的根源在于人切分世界时概念化、范畴化、类属化的活动。概念即范畴，“范畴不仅
是人类通过对客观世界进行分类所获得的各种范畴标记的意义，而且也是人类认知和

思考的根本方式”①。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人类对范畴的认识一直停留在特征范畴的范
围内。亚里士多德所建立的经典范畴理论的基础是根据特征进行的概括，它的基本假
定是:范畴是根据一组充分必要特征 /条件来下定义的。这种理论还有以下这些假定:
( 1) 特征是两分的，某一范畴具有或没有某一特征泾渭分明; ( 2) 范畴之间有明确的边
界; ( 3) 同一范畴内的成员地位相等。这种根据共有特征而概括出来的范畴就是特征
范畴。比如，数学上的素数就是一个特征范畴，只要属于这一范畴的整数都有这样一个
特征:只能被 1 和它本身整除。② 在特征范畴中，事物的属性是范畴的决定因素———它
是根据共同的属性建立起来的，共同属性是一系列充分必要条件，是抽象的包容物; 事

物、现象要么在范畴之内———如果它充分且必要地具有范畴的特征，要么在范畴之外;
为同一范畴所包容的事物、现象地位平等，范畴所属的每一事物、现象都平等地分享着
该范畴的特征和属性，范畴是明白无误、界限分明的。
维特根斯坦提出的语言游戏说、范畴的家族相似性理论颠覆了经典的特征范畴理

论。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提出，“例如，试考虑下面这些我们称之为‘游戏’
( Spiel) 的事情吧。我指的是棋类游戏，纸牌游戏，球类游戏，奥林匹克游戏，等等。对
于所有这一切，什么是共同的呢? 请不要说: ‘一定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否则它们就不
会都被叫做‘游戏’———请你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全体所共同的东西。———因为，如
果你观察它们，你将看不到什么全体所共同的东西，而只看到相似之处，看到亲缘关系。
再看一看纸牌游戏，你会发现，这里与第一组游戏有许多对应之处，但有许多共同的特

征丢失了，也有一些其他的特征却出现了。当我们接着看球类游戏时，许多共同的东西
保留下来了，但也有许多消失了。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继续考察许许多多其他种类
的游戏，可以从中看到许多相似之处出现而又消失了的情况。这种考察的结果就是:我
们看到一种错综复杂的互相重叠交叉的相似关系的网络:有时是总体上的相似，有时是

细节上的相似。”“我想不出比‘家族相似性’更好的表达式来刻画这种相似关系: 因为
一个家族的成员之间的各种各样的相似之处:体形、相貌、眼睛的颜色、步姿、性情等等，
也以同样方式互相重叠和交叉。———所以我要说:‘游戏’形成一个家族。”③

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论述，人类建立范畴的基础是相似性而不是共同性，一事物、现

①

②

③

吴世雄，陈维振．范畴理论的发展及其对认知语言学的贡献［J］．外国语，2004( 4) : 35．
袁毓林．词类范畴的家族相似性［J］．中国社会科学，1995( 1) : 157．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7 －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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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与另一个事物、现象之间的相似之处使其同处于一个范畴之中，但其相似之处未必为
范畴中的其他成员所共享;范畴各成员之间存在着互相重叠、交叉的相似关系之网; 范
畴中的成员越多，各成员的相似之处将越少。正是这种相似关系———类似于人类家族
成员间的那种相似关系———才维持了该范畴的存在。所以，在人们赖以认知世界的日
常语言中，范畴具有这样一些属性: ( 1) 无法用一组共同的语义特征来描述一个语义范
畴内的所有成员; ( 2) 语义范畴的边界是开放的，无法对其加以明确界定;范畴的边界、
范围是变化的、不固定的，随着世界的变化和人们认知模型的改变，原来属于该范畴的
事物可能被剔除出去，原来处于范畴核心的可能被边缘化; ( 3) 范畴内各成员的地位不
平等，在范畴中存在着中心和边缘、典型原型和非典型原型、好的样本和差的样本，范畴
实际上是围绕着该范畴内的典型原型、核心事实建立起来的，范畴内的其他事物和该典
型原型、核心事实存在着程度不一的相似性;与典型原型、核心事实的相似性越多，就越
处于该范畴的中心，越少的，就越处于边缘;如果某一事物、现象既与此一范畴有一定的
相似性，又与彼一范畴有一定相似性，它就处于两个范畴之间的边缘位置，人们就会为

其到底属于哪一范畴发生争论。
家族相似性理论准确揭示了人类的认知规律。在语言产生之时，生存在世界上的

人类在和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很多事物、现象之间有相似性，于是以自己最熟悉的
事物、现象为原型，将与其相似的事物、现象范畴化、类属化，对世界归类，为世界“立
法”，从而产生了语言世界，使现实世界由无序走向有序。人并不是从先验的概念出发
去认识事物的，而是依靠经验，依靠人类的整体经验，“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建立起了
语言这一可能世界。语言世界和现实世界并不是一一对应的，语言对现实世界的反映
是通过人的认知为中介的，人在认知过程中范畴化、类属化的活动以最简省的语言、最
小的思维加工得到了最大的认知效果。
人接触到某类事物中的某一种具体事物时对其第一印象越深刻，越被反复强化，该

印象就越容易成为刻板印象，成为认识该类事物中其他事物的标准样板。在该样板中，
人的认知会分析、归纳出其显著特征，忽视或略去一些细节，使该显著特征成为核心事
实。这样，人们往往以典型原型的显著特征作为这类事物的基本特征、属性，作为其他
事物是否属于该类事物的判断标准———具有典型原型的显著特征的属于该范畴，不具
有该显著特征的事物则不属于，在“是”与“不是”之间不存在中间状态，“是”与“不是”
也没有程度上的差异。
语言学、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总是想以最少的认知努力获得最大的认知效果。人

对事物、现象的类属化活动以最省力的方式使世界走向有序，使人可以通过认知熟悉事
物而认知不熟悉的事物，节省了认知成本，达到了最优认知效果，但却容易产生认知偏

差。如小孩认为鸟都会飞，因而会认为蝴蝶、蜜蜂等都是鸟，由于企鹅、鸵鸟不会飞，小
孩很难认为企鹅、鸵鸟也属于鸟类。但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知识的不断增加，人们对
范畴内各事物、现象之间的放射形链状结构的认知越来越全面，这时原来形成的刻板印
象就会发生改变，使人对事物类属的认识、经验更准确、更丰富，随着孩子的长大，蜜蜂、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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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会被他从鸟类中排除出去，企鹅、鸵鸟、鸡等差的样本会进入他的心理词典中的
“鸟”的类属之下。所以，“一个名称的意义有时是通过指向它的承担者来说明的”①，
各种典型的和不典型的，好的样本和差的样本，共同定义着、说明着“鸟”的内涵。
特征范畴是形而上学的体现，其中很多“特征”———包括“本质特征”———其实都是

通过归纳得出的，“天鹅都是白色的”“鸟都会飞”在未发现例外之前都被认为是该类属
的本质特征，但当发现反例之后，该特征就会被修改;针对不同特征的反例越多，原来基

于刻板印象总结出的“特征”存在的几率越小，最终人们会发现很难总结出能够涵盖该
类属中所有事物的特征，某些事物之所以同属一类，是由于彼此之间存在着相似性，而

不是由于其存在共同性，不是由于其分享了基于不完全归纳、基于刻板印象而提出的
“特征”“属性”。
一般认为，特征范畴和原型范畴虽然互相矛盾，但它们分别有利于说明不同现象:

特征范畴对说明科学概念可能是合理的，但原型范畴对说明日常概念显然更加合理。②

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性理论的提出、原型范畴概念的确定，改变了人们以前热中的
特征范畴，对哲学、语言学、法学等各个学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分析哲学由逻辑语义哲学转向日常语言哲学，维特根斯坦启动了这一转向。在日常

语言哲学看来，对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碰到的很多情况，事先定义得毫厘不爽的概念都派

不上用场;日常语言中的词语、概念的多义性是一种丰富性而不是含混性，一个语词在不
同语境中意义的变迁是自然概念的本质而不是偶然具有的缺陷;应该重视对日常语言的

研究，通过对日常语言的分析，可以达到对哲学更为准确的理解，从而建立更加靠得住的

哲学理论。③ 日常语言哲学信奉家族相似性学说，如奥斯汀就认为，同类事物的不同项目
之间当然是相似的，甚至是极为相似的，但它们之间绝不可能是同一的。一个项目( 如一
个事态) 之属于一个类型乃是意味着它“非常像那些标准的事态”，因此，个项与类之间的
关系实际上仍然是个项之间的相似关系，个项属于类，但不能完全并入“类”之中，因为尽
管它可能非常像那些标准事态，但总有差异的方面要存留下来作为自身的独一无二的个

性。④ 在赖尔、奥斯汀、塞尔、斯特劳森等学者的努力下，日常语言哲学蔚为大观，在英美
哲学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启动了分析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转向。
家族相似性学说对语言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很多学者以该理论对许多语言现象进

行了研究，认为在语言、语言学中都存在着家族相似性现象，语言、语言学中的范畴是原
型范畴而不是特征范畴。如札德( 又译为“查德”) 为了清晰地说明某一模糊义位中心
明确、边缘模糊的状况，提出了隶属度的概念。他曾经列了一个表示英语“中年”这个
义位的状况的表:

①

②

③

④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1．
黄希庭，郑涌．心理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05．
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17、227．
杨玉成．奥斯汀:语言现象学与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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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属于某个集合的程度 0. 3 0. 5 0. 8 0. 9 1 1 1 1 1 0. 9 0. 8 0. 7 0. 5 0. 3

札德以 1 表示某一义位属于某模糊子集，以 0 表示不属于该模糊子集，0. 3，0. 5，
0. 7，0. 8，0. 9 等是表示属于的程度。这就是说被调查人认为 44—48 岁的人毫无疑问
属于“中年”，而对 43 岁以下及 49 岁以上的人是否属于“中年”，则越来越多的人持否
定态度。① 袁毓林基于特征范畴和原型范畴的理论框架，研究后认为汉语词类范畴具
有家族相似性。② 吴世雄、陈维振认为语义范畴具有家族相似性。③

文学研究者认为，文学是一个家族而非一个种类，文学的“家族相似性”使我们将
一些具有相关特征的现象 ( 诗歌、小说、戏剧、美文等) 通称为“文学”。这些特征有用
韵、分行排列、讲故事、虚构、修辞、戏剧性、作家签名、由文学机构出版等等，所以，文学
的内部关联是家族相似性关联而非种类共性关联。文学的“本质”不是作为种类共性
的“实然性本质”，而是作为价值形态的“应然性本质”。④

家族相似性理论对法学研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家如奥斯汀
等都是牛津大学教授，和同在牛津的法学院教授哈特关系很深，哈特的法理学深受牛津

日常语言学派的影响，他所提出的法律的“确定性核心和非确定性边缘两重性”“空缺
结构”等⑤，都体现出和维特根斯坦、日常语言哲学的学术渊源。哈特的《法律的概念》
在中国法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在法学译著类著作中引证率排名第 12⑥，其中的“空缺
结构”等术语也为中国法学界所熟悉。大陆法系法学家提出了和原型范畴理论相似的
类型理论，认为“类型一方面与抽象一般的概念相异，一般概念，透过一个有限数量的
‘特征’被加以‘定义’( 被限制) ，并因此———依康德的意思，与直观相对。类型在它与
真实接近的以及可直观性、有对象性来看，是相对的不可以被定义，而只能被‘描述’。
它虽然有一个确定的核心，但却没有确定的界限，以至于对于一个类型存在的特征‘轮
廓’或多或少有所缺少。……概念是封闭的，而类型则是开放的。……要将类型精确
地描述是不可能的，描述只能够尽量靠近类型，它无法对最细微的细节加以掌握。因为
类型往往较抽象定义的概念内容更丰富、更人文、更有意义、更可直观性”⑦。拉伦茨也
探讨了类型在法学方法中的意义，认为“法学只能以下述方式来进行:先探求———由多
数法规范有意义之结合状况所显现之———类型的‘主导形象’，然后以此为基准来解释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贾彦德．汉语语义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24—325;伍铁平．模糊语言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68．
袁毓林．词类范畴的家族相似性［J］．中国社会科学，1995( 1) : 154 － 170．
吴世雄，陈维振．论语义范畴的家族相似性［J］．外国语，2004( 4) : 14 － 19．
余虹．在事实与价值之间———文学本质论问题论纲［J］．天津社会科学，2006( 5) : 93．
［英］哈特．法律的概念［M］．张文显，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123、13、130．
朱苏力．也许正在发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6．
［德］考夫曼．法律哲学［M］．刘幸义，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190 －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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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规范”①。考夫曼、拉伦茨的著述近年来深受中国法学界的认可和喜爱。类型理论
与原型范畴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也是对特征范畴( 概念理论) 的超越。

二、刑法中的概念属于原型范畴

我国刑法学界目前对原型范畴、类型化等术语仍然比较陌生。我以“原型范畴”为
主题、篇名、关键词、摘要在中国期刊网上进行模糊检索和精确检索，均未发现相关刑法
学论文;对于“类型化”，也只检索到两篇文章，即张文、杜宇的《刑法视域中“类型化”方
法的初步考察》( 《中外法学》2002 年第 4 期) 和《再论刑法上之“类型化”思维》( 梁根
林主编:《刑法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但其中既未出现“原型”“家族相
似性”等术语，也未引用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储槐植教授提出了“罪数不典型”的观点，
其弟子白建军论述了“刑法不典型”问题，“不典型”的表述和“家族相似性”“原型范
畴”暗合，如“罪数不典型，是指犯罪要件组合数不标准形态。在内涵上，罪数不典型就
是既非典型一罪也非典型数罪而被当作( 立法规定为或者司法认定为) 一罪处罚的犯

罪构成形态”②，“刑法不典型是指，与抽象刑法概念、规范、原则之间内容上相关，方向
上相反，并与其代表性现象之间距离较大的刑法现象”③，均承认概念( 范畴) 存在“代
表性形象”( 核心事实、原型) 、其边缘存在模糊状态的事实，但这两篇文章并未自觉运
用“原型范畴”的术语，文章也没有引用哲学、语言学方面的相关论文，而且白文还认为
刑法不典型并非刑法中的常见现象。
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刑法中绝大多数概念都属于原型范畴，都具有家族相似性的特

点;质言之，刑法中相当多的概念都存在着“空缺结构”，都存在着“中心的确定性与边
缘的模糊性”，其中所包含的事物、现象中都存在着“好的样本”和“差的样本”。
(一)以刑法总则为例

下面以刑法总则第 13 条至 21 条共 9 个条文中有关犯罪的基本规定为分析样本，
对其是否属于原型范畴逐一进行考察。
第 13 条犯罪概念中，许多词语本来就属于原型范畴，如危害、主权、财产、权利、法

律等;构成犯罪的行为和“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一般违法行为更属于原型范畴，
犯罪行为的典型样本是杀人、强奸、抢劫等常见的犯罪行为，一般违法行为的典型样本
是未造成伤害后果的打人、超速行驶、贪小便宜等民事侵权行为或行政违法行为，但有
一些行为则处于犯罪行为和一般违法行为之间，既和典型的犯罪有相似性，又和典型的

一般违法行为有相似性，其认定具有模糊性，这也是为什么理论界对“情节犯”“犯罪构
成的定量因素”一再下大功夫进行探讨的原因，是实践中对于某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

①

②

③

［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44．
储槐植．罪数不典型［J］．法学研究，1995( 1) : 72．
白建军．论刑法不典型［J］．法学研究，2002( 6) :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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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达到犯罪程度、它到底是犯罪还是一般违法行为而大费思量的原因。
第 14 条的明知、行为、发生、危害、结果、希望、放任等词语都属于原型范畴，其意义

通过特征描述难以周全;第 15 条的应当、预见、行为、发生、危害、疏忽大意、轻信、避免
等也都属于原型范畴。间接故意、直接故意、疏忽大意的过失、过于自信的过失，也都属
于原型范畴，人们以其典型样本确立了这些概念，但一些心理事实却很难归入故意、过
失之中，以致学者提出了“复合罪过”的概念; ①故意中其中一些内容也很难归入直接故
意、间接故意这两个范畴，因而学者提出了“容忍故意”的概念。②

第 16 条的行为、造成、损害、结果、故意、过失、不能抗拒、不能预见、原因、犯罪都是
原型范畴;过失和意外事件、不可抗力之间也存在中间的过渡状态。
第 17 条的犯罪、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

火、爆炸、投毒、从轻、减轻、管教、必要的时候都属于原型范畴，它们的界限、边缘是不确
定的。该条文中的“已满 16 周岁”“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已满 14 周岁不满 18
周岁”“不满 16 周岁”表面上不是典型范畴，其界限好像是清楚的，但由于存在一年是
365 天还是 366 天的差异，由于“周岁”从生日之后第二天算起的通行做法体现了价值
选择而不是事实考量，并不符合“科学”的计算办法，这几个年龄范畴仍然存在不确定
的边缘———虽然该边缘的范围并不大，因而它们仍然属于原型范畴。由于大量原型范
畴出现在条文表述中，所以该条文对责任能力的规定总体上属于原型范畴。
第 18 条的精神病人、不能辨认、不能控制、行为、时候、造成、危害结果、间歇性、精

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尚未完全丧失、能力、醉酒、确认、责令、家属、监护人、看管、医疗、
必要的时候、强制医疗、从轻、减轻都属于原型范畴，有中心和边缘之分，有核心事实和
非核心事实。
第 19 条的又聋又哑、盲人、犯罪、从轻、减轻都属于原型范畴。
第 20 条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中，公共利益、财产、权利、正在进行、不法侵害、制止、

行为、造成、损害、正当防卫、明显、必要限度、重大、损害、减轻、行凶、杀人、抢劫、强奸、
绑架、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暴力、犯罪、伤亡，均属于原型范畴;理论界激烈争辩正
当防卫的条件、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界限等问题，但多难达成共识，实务界处理涉及
正当防卫案件时往往觉得非常棘手，正说明在特征范畴的框架下研究、认识该问题的不
可行性。
第 21 条关于紧急避险的规定中，公共利益、财产、权利、正在发生、危险、不得已、紧

急避险、损害、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损害、减轻、本人危险、职务、业务、特定责任等词
语均属于原型范畴，“紧急避险”这一制度也因而属于原型范畴。理论界通行的紧急避
险是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行为、紧急避险必须针对第三者实施、紧急避险所损害的利益

①

②

储槐植，杨树文．复合罪过形式探析———刑法理论对现行刑法内含的新法律现象之解读［J］．
法学研究，1999( 1) : 50 － 57．
贾宇．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的新探讨［J］．法律科学，1996( 2) :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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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小于所牺牲的利益等观点，其实都是基于对典型样本特征的归纳而形成的刻板印

象，是对紧急避险这一原型范畴的认识偏差。
这 9 个条文规定的内容全部属于原型范畴。这些范畴都具有较大的模糊性，这一

范畴和那一范畴之间没有绝对清晰的界限。
(二)以刑法分则为例

刑法分则共 351 个条文，本文显然不可能对其一一进行考察。这里我采用抽样法，
只考察其中十分之一的条文。如果在所抽样本中均存在大量原型范畴，就可以肯定在
刑法分则每一条文中都有大量原型范畴的存在。
通过对尾数的抓阄，我考察尾数为 4 的刑法分则条文。

条文

序号
罪 名 属于原型范畴的关键词①

104 武装叛乱、暴乱罪
组织、策划、实施、武装叛乱、武装暴乱、首要分子、罪行
重大、积极参加

114 放火罪等 5 种犯罪的危险犯

放火、决水、爆炸、投毒、其他危险方法、破坏工厂、矿
场、油田、港口、河流、水源、仓库、住宅、森林、农场、谷
场、牧场、重要管道、公共建筑物、公私财产、危害、公共
安全

12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
罪，过失损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
电信设施罪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危害、公共安全、
过失

134 重大责任事故罪
工厂、矿山、林场、建筑企业、其他企业、事业单位、职
工、不服管理、违反规章制度、强令、违章冒险作业、因
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

144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生产、销售、食品、掺入、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明知、
掺有、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
人体健康、严重危害、致人死亡、造成、特别严重危害

154 两种后续的走私行为

未经海关许可、未补缴应缴税额、擅自、批准、进口、来
料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原材料、零件、制成品、设
备等保税货物，境内、销售、牟利、特定、减税、免税、货
物、物品

164 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
谋取、不正当利益、公司、企业、工作人员、财物、数额较
大、数额巨大、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

174 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
，伪造、变造、

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罪

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设立、其他金融机构、伪
造、变造、转让、经营许可证、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① 这里只研究罪状中使用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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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

序号
罪 名 属于原型范畴的关键词

184 金融机构人员受贿行为
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金融业务活动、索取、
财物、非法收受、谋取利益、违反国家规定、回扣、手续
费、归个人所有、国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委派、公务

194 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

金融票据诈骗、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其他严重情节、数
额特别巨大、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明知、伪造、变造、使
用、作废、冒用、签发、空头支票、与其预留印鉴不符、财
物、虚假记载、使用、伪造、变造、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

204 骗取出口退税罪
假报出口、其他欺骗手段、骗取、数额巨大、其他严重情
节、数额特别巨大、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214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销售、明知、假冒、商品、销售金额、数额较大、数额巨大

224 合同诈骗罪

非法占有、签订、履行、过程、骗取、财物、数额较大、数额
巨大、其他严重情节、数额特别巨大、其他特别严重情
节、虚构、单位、冒用、伪造、变造、作废、其他虚假的产权
证明、没有实际履行能力、小额合同、部分履行、诱骗、收
受、货物、货款、预付款、担保财产、逃匿、其他方法

234 故意伤害罪 故意、伤害、身体、重伤、死亡、特别残忍手段、严重残疾

244 强迫职工劳动罪
用人单位、违反、限制、人身自由、强迫、职工、劳动、情
节严重

254 报复陷害罪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假公济私、控告人、申诉
人、批评人、举报人、报复陷害

264 盗窃罪
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多次盗窃、数额巨大、其他
严重情节、数额特别巨大、其他特别严重情节、金融机
构、珍贵文物、情节严重

274 敲诈勒索罪
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其他严重
情节

284 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造成、严重后果

294
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包庇、
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组织、领导、积极参加、暴力、威胁、其他手段、有组织
地、违法犯、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
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黑社会性质的组织、黑社会组
织、发展、组织成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纵容、情
节严重

304 故意延误投递邮件罪
邮政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故意、延误、邮件、公共
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重大损失

314 非法处置查封
、扣押、冻结的财

产罪

隐藏、转移、变卖、故意、毁损、查封、扣押、冻结、财产、
情节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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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故意损毁文物罪
，故意损毁名胜古

迹罪，过失损毁文物罪

故意、损毁、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被确定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国家保护
的名胜古迹、过失、严重后果

334
非法采集、供应血液、制作、供应血
液制品罪，采集、供应血液、制作供
应血液制品事故罪

非法采集、供应、制作、供应、血液制品不符合、国家规
定的标准、足以、危害、人体健康、严重危害、特别严重
后果、不依照规定、违背其他操作规定、危害、单位、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344 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罪
违反、森林法的规定、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情节
严重

354 容留他人吸毒罪 容留、吸食、注射、毒品

364 传播淫秽物品罪
，组织播放淫秽音

像制品罪

传播、淫秽、淫秽物品、情节严重、组织播放、音像制品、
制作、复制、组织播放

374 接送不合格兵员罪
征兵工作、徇私舞弊、接送、不合格兵员、情节严重、造
成特别严重后果

384 挪用公款罪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使用、
非法活动、数额较大、营利活动、不退还

394 接受礼物不交公的贪污行为
国家工作人员、国内公务活动、对外交往、接受、礼物、
国家规定、应当、交公、数额较大

404 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
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不征、少征、应征税
款、致使、遭受重大损失、造成特别重大损失

414 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负有追究责任、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法律规定的追究职责、情节
严重

424 战时临阵脱逃罪 战时、临阵脱逃、情节严重、遭受重大损失

434 战时自伤罪 战时、自伤、逃避、军事义务、情节严重

444 遗弃伤兵军人罪
在战场上、故意、遗弃、伤病军人、情节恶劣、直接责任
人员

可以看出，在这 35 个分则条文中，每一条文的罪状表述中都有大量词语属于原型
范畴，这些词语广泛分布在行为、结果、因果关系、犯罪对象、数额和情节、主体身份、主
观方面等所有犯罪构成要件中。从词性上说，这些属于原型范畴的词语多是名词、动词
和形容词，分别表示事物( 主体、对象、结果等) 、动作( 实行行为) 、性状( 行为程度) 等。
以名词为例。这里重点考察在上述条文中多次出现的“财产( 财物) ”一词。关于

财产( 财物) ，外国刑法理论中有有体性说和管理可能性说两种学说，后者又包括事务

的管理可能性说和物理的管理可能性说两种观点。在日本，管理的可能性说是理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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